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參與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獎勵要點 
113.03.12 本校西灣學院全英語卓越教學中心112學年度第4次中心會議通過 

113.03.27 本校西灣學院全英語卓越教學中心112學年度第4次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13.05.23 本校西灣學院全英語卓越教學中心112學年度第5次中心會議提案 

113.06.26簽奉核可 

一、為鼓勵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參加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以下簡稱培力英檢），藉以瞭解自身英語程度，設定適合自己的學習策

略，提昇英語能力，加強校園國際文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須全數符合）： 

(一) 本校在學之大學部學生及非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與僑生（不含非學位

生）。（註） 

(二) 從未獲得其他系院之語文測驗補助者。 

(三) 曾獲本校學生參與英語文測驗獎勵要點補助，且獲補助測驗項目僅包

含聽力與閱讀測驗或口說與寫作測驗者仍得申請本獎勵。獲補助項目

已包含聽說讀寫四項測驗者不得申請。 

(四) 於本校在學期間報考培力英檢，且取得聽說讀寫四項測驗成績證明文

件者。 

三、獎勵標準及獎勵金額： 

(一) 學生培力英檢聽說讀寫四項測驗成績達到獎勵標準，得向西灣學院全

英語卓越教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申請獎勵金。（獎勵標準及獎

勵金額如附件1） 

(二) 每人在學期間以獲得一次培力英檢達獎勵標準之獎勵金為限。曾獲本

校學生參與英語文測驗獎勵要點補助，且符合本點第一款規定者仍得

申請，獎勵標準如附件2。 

(三) 經費有限，發完為止。獎勵順序以大一學生優先獎勵，且依申請文件

送達本中心時間先後順序排序。 

四、申請期間： 

本中心每年5月1日至5月31日及10月1日至10月31日開放學生申請送件。

（應屆畢業生專案申請期間將另行公告）。逾期未將完整申請文件送達本中心

者，視同放棄申請。本中心得視實務需求調整申請期間，若有調整將另行



公告。 

五、申請文件： 

(一)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參與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要點申請表(如附件3)。

曾獲本校學生參與英語文測驗獎勵要點補助者，需在申請表上註記。 

(二) 學生證影本乙份。 

(三) 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成績單或證書正本及影本各乙份（正本驗證後發

還，影本留存）。 

(四) 若考試成績證明上所載姓名為英文者，應另附足以證明英文姓名之證

件（例：護照）以供驗證。 

六、申請方式： 

請於西灣學院網頁（或依本中心公告）下載申請表格，連同上述文件送全

英語卓越教學中心辦公室。獲補助名單將公告於本中心網頁最新消息。 

七、本要點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大專院校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本中心得依

年度預算決定實際獎勵名額。若計畫經費縮減或中止，得調降獎勵金額或

停辦。 

八、本要點經全英語卓越教學中心會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附註一：英語系國家為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愛爾蘭、南非

等國。 

※附註二：由於依現行法規規定，學校不得以中央補助款作為陸生獎助

學金，因此大陸學位生不列入申請資格身分。



附件1 
 

培力英檢考試獎勵標準及獎勵金額表* 

測驗項目 
主修非外文系學生 主修外文系學生 

CEFR 獎勵標準 CEFR 獎勵標準 

聽力測驗 B2以上 100 分(含)以上 
B2+ 100 分(含)以上 

C1 130 分(含)以上 

閱讀測驗 B2以上 100 分(含)以上 
B2+ 100 分(含)以上 

C1 130 分(含)以上 

口說測驗 B2以上 280 分(含)以上 
B2+ 310 分(含)以上 

C1 330 分(含)以上 

寫作測驗 B2以上 280 分(含)以上 
B2+ 310 分(含)以上 

C1 330 分(含)以上 

獎勵標準 聽說讀寫四項成績均達CEFR B2以上 聽說讀寫四項成績任二項達CEFR C1
以上，另二項達CEFR B2+以上。 

獎勵金額 新臺幣2,000元 

 

註：本表僅適用於未曾獲得本校學生參與英語文測驗要點補助之學生。 
  



附件2 
 

曾獲得本校學生參與英語文測驗要點補助之學生 

培力英檢考試獎勵標準與獎勵金額表 

獎勵對象 主修外文系學生 主修非外文系學生 

曾獲補助之 
英語文測驗項目 

「聽、讀」 或 「說、寫」 
其中之一* 

「聽、讀」 或 「說、寫」 
其中之一 

獎勵標準 未獲補助之測驗項目，2項
成績皆達CEFR B2+以上 

未獲補助之測驗項目， 
2項成績皆達CEFR B2以上 

獎勵金額 新臺幣1,000元 新臺幣1,000元 

註： 

1. 學生曾獲本校參與英語文測驗（以下簡稱英檢）「聽、讀」 或 「說、寫」其中之一的

補助，若於培力英檢的另2個項目取得符合獎勵標準之成績，仍得申請參與培力英檢獎

勵，惟獎勵金額折半計算。 

 例：主修外文系學生曾以多益聽力與閱讀測驗成績獲得英檢補助，若其在培力英檢的口

說與寫作測驗2項皆取得CEFR B2+以上成績，仍得申請參與培力英檢獎勵金1,000元；若

其培力英檢口說或寫作測驗成績未達B2+，則不予獎勵。 

2. 學生曾獲本校學生參與英語文測驗要點補助者，若曾獲補助之英檢測驗項目已涵括聽說

讀寫四項（如：雅思、托福電腦化測驗、全民英檢等），不再獎勵補助其參與培力英檢

之獎勵金。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參與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獎勵要點申請表 

 學年度 學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中) (英) 

學 號 
 身分證字號 

(居留證字號) 

 

系所/年級 
 身份別 

(學位生) 

□ 一般生 

□ 僑生 □外籍生 

連 絡 方 式 手機： E-mail： 

報 帳 資 料 

戶籍地址： 

本人帳戶(請擇一填寫)非郵局或台銀者，需扣除匯款手續費 

□ 郵局局號： 帳號： 

□ 銀行名稱： 分行名： 

帳號： 

應 附 證 件 □  1. 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成績單或證書正本及影本(正本驗證後發還)  

聽力測驗總分： 分、CEFR級數：＿＿＿＿ 
閱讀測驗總分： 分、CEFR級數：＿＿＿＿ 
口說測驗總分： 分、CEFR級數：＿＿＿＿ 
寫作測驗總分： 分、CEFR級數：＿＿＿＿ 

□  2. 學生證正面影本 
□  3. 成績單所載姓名為英文者，另附上證明英文姓名之證件(如護照) 

(請檢附右列證明 

文件，依序排列與 

本申請表一同繳  

交) 

是否曾獲得本校

學生參與英語文

測驗要點補助 

□ 曾獲得補助。測驗名稱：_____________  

測驗項目(請勾選)：□聽讀 □說寫      

□ 未曾獲得補助。 
 

學生所屬學系 

核章 

學生是否曾獲所屬學系語言測驗補助? 

□ 是。獲補助測驗名稱 (請學系填寫)：  

□ 否。 

 

學系核章： 

審 核 意 見

(由承辦人填寫) 

□ 審 查 合 格 ， 補 助 新 台 幣       元 。 

□ 審 查 不 合 格 ， 不 予 補 助 。 

全 英 語 卓 越 

教  學  中  心  

承 辦 人 

 全 英 語 卓 越 

教  學  中  心 

執 行 長 

 

附件3 



 


